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项目名称：永春县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（2023-2035年）
二、项目类型：专项规划
三、完成单位：厦门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厦门大学
四、实施情况及成效：
通过专项规划编制，在全县域范围内摸排确定低效用地共348个调查单元，涉及面积6155.39亩，并结合低效用地实际情况，研究再开发模式，指导试点项目实施。在专项规划指导下，共形成34个试点项目，已盘活低效用地2337.15亩，累计完成投资74.48亿元，新增产业空间约66.88万平方米。部分试点经验做法列入省低效用地再开发典型案例。
在专项规划指导下，出台多个支持政策，包括征迁安置房票政策、工业企业不动产权属分割转让政策、“立体生态住宅”试点政策以及低效产业用地自主提升政策等，多方位支持低效用地再开发。
五、核心优势
一、多维度调查，建立完善低效用地再开发数据库。
针对全县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建设用地，按照“工业、居住、商业、设施、村庄”五大类型进行全面摸排评估，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低效用地认定，并联动多部门进行数据核实及现场调研走访，落实城镇低效用地认定成果，并基于ArcGIS平台建立永春县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数据库。
二、多主体参与，谋划可落地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。
基于城镇低效用地调查成果，从土地使用权处置、融资模式、政策优惠等多方面进行研究，构建政府、本地国企、央企及在地企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，形成“自主提升、全面改造、性质变更、局部改造、综合整治”五大类再开发类型，并结合实际项目细化再开发模式，形成“政府引导，政策保障，自主提升”、“政府主导，国企建设，成片再开发”、“政府统筹，央企注资，投建营一体化再开发”等多种针对性再开发模式。
三、多政策支持，构建“1+N”综合性政策支撑体系。
围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中的政策堵点，提出构建“1”个纲领性文件统领试点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，“N”个针对性政策，指导项目具体实施推进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体系，并提出具体政策清单建议和内容方向。
